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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第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7月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6月26日以电话、短信或邮件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本次会

议应当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对襄阳海博思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人民币5000万元对襄阳海博思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

公司” ）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为1亿元人民币，本公司持有标的公

司50%的股权。

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对襄阳海博思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26）。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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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襄阳海博思创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襄阳海博思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 2018年7月9日，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东

风汽车”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襄阳海博思创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拟以人民币5000万元对襄阳海博思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襄阳海博思创” ）进行现金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襄阳海博思创注册资本

为1亿元人民币，本公司持有该公司50%的股权。

（二）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海博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11112.5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

主营业务：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的技术开发、生产和销售，智能电网储能系统的技

术开发、生产和销售等，电动物流车租赁运营。

该公司与本公司在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互相独立。

该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2017年度经审计总资产135673.05万元， 净资产

72005.59万元。

三、襄阳海博思创的基本情况

（一）增资前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注册地址：襄阳市高新区邓城大道49号国际创新产业基地6号楼

主营业务：动力电池系统的生产、加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不含发动机）的销售；汽车

及零部件销售；汽车租赁服务等。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北京海博思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北京海博思创” ）持有

该公司100%的股权。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2017年经审计总资产为40622.36万元， 净资产为1446.39万

元。

（二）增资后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经营范围：动力电池系统的生产、加工、组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新能源汽车的销售、运营与服务；动力电池的梯次利用及储能系统的生产、加工、组装、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废旧动力电池的材料回收。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公司以人民币5000万元出资，持有该公司50%的股权。 北

京海博思创以土地使用权以及人民币3785.0706万元出资，持该公司50%的股权。 其中,土

地使用权以账面原值扣除未来应收政府补贴作价出资，土地评估后的溢价部分计入襄阳海

博思创资本公积。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 本公司向该公司委派包括1名董事长在内的3名董

事、1名财务副总经理；北京海博思向该公司委派4名董事、1名总经理。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方案

1、在本协议签订前，襄阳海博思创先行剥离自身的负债及其他资产，该公司的资产负

债仅保留其目前合法拥有的100亩土地使用权。 资产剥离后，经本公司委托的第三方机构

尽职调查后启动本次增资扩股项目；

2、 北京海博思创以前款所述两块土地使用权和3785.0706万元货币认缴标的公司

5000万元注册资本，占襄阳海博思创50%股比。 土地评估值超过土地使用权所占认缴金额

的部分作为襄阳海博思创的资本公积金处理；

3、东风汽车认购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以5000万元货币认缴，全部计入实收资

本，占襄阳海博思创50%股比。

（二） 增资工作安排

1、东风汽车应自本协议签订并获得其董事会或其他有权机构的批准之日起60个工作

日内将5000万元人民币现金一次性足额汇入襄阳海博思创所设立的专用账户。

2、 北京海博思创应在本协议签订后且东风汽车董事会或其他有权机构的批准本次增

资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将3785.0706万元人民币现金一次性汇入襄阳海博思创所设立的专

用账户。

（三）技术、商标、商号等知识产权

双方对襄阳海博思创的商标、技术等知识产权提供如下支持：

1、在襄阳海博思创存续期间，北京海博思创须保证襄阳海博思创原有技术及知识产权

由该公司继续免费使用；

2、襄阳海博思创新取得的技术及知识产权归标的公司所有。

3、双方分别保证襄阳海博思创免费使用“东风” 、“海博”商号及商标。

（四）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经审批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

(五)《补充协议》主要条款

1、襄阳海博思创增资扩股完成前，襄阳海博思创拥有的资产、负债、资本公积等权利归

北京海博思创所有，增资扩股完成后归襄阳海博思创所有。

2、襄阳海博思创由北京海博思创合并报表，东风汽车放弃合并报表权利；

3、未来合资公司在襄阳海博思创拥有的100亩土地上进行建设，收到襄阳海博思创与

襄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会员会于2015年11月17日签订的《〈项目进区协

议〉补充协议》约定的1440万补贴款或部分补贴款后，东风汽车与北京海博思创同意将收

到该补贴款之全部以特别分红的方式，由襄阳海博思创或任何由襄阳海博思创改制而成的

公司支付给北京海博思创。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旨在向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游环节布局。 公司掌控电池生产资源，

将提升新能源汽车核心竞争力、质量控制力、电池成本控制力以及新能源整车开发速度。

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增资事项尚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完成变更登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同

相关方将认真执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相关要求，确保变更登记手续的顺利进行。 增资完成

后，襄阳海博思创拟更名为“东风海博（襄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至于可能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等，公司将以不同对策和

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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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7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69号 北京世纪金源大饭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77,439,1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66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纪武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 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刘宝生、华伟、张德林、童小川、金焘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

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0人，监事会主席田玉双、监事黄彪、沈余生、曹明江、刘藏会因工作原因

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3、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善君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关于汽车用动力电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328,025 99.8347 1,719,151 0.1345 392,000 0.0308

1.02、议案名称：关于年产200万千伏安时工业（储能）用蓄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

施地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328,025 99.8347 1,719,151 0.1345 392,000 0.0308

1.03、议案名称：关于船用综合电力推进试制能力提升建设项目调整建设内容并变更实施地点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349,025 99.8363 1,731,151 0.1355 359,000 0.0282

1.04、议案名称：关于海工及舰船综合电力发配电系统及汽轮辅机总装总调及核心零部件加工建设

项目调整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349,025 99.8363 1,731,151 0.1355 359,000 0.0282

1.05、议案名称：关于工业高端及舰船特种大功率传动装置制造条件建设项目调整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349,025 99.8363 1,731,151 0.1355 359,000 0.0282

1.06、议案名称：关于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舰船与工业用40MW燃气轮机研发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323,425 99.8343 1,732,351 0.1356 383,400 0.0301

1.07、议案名称：关于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舰船及工业用蒸汽动力装置产业化建设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344,425 99.8360 1,732,351 0.1356 362,400 0.0284

1.08、议案名称：关于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高端蒸汽动力装置验证能力提升建设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323,425 99.8343 1,732,351 0.1356 383,400 0.0301

1.09、议案名称：关于燃气轮机关键部件试制及生产能力建设项目调整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4,384,609 99.7717 1,731,151 0.1868 383,400 0.0415

1.10、议案名称：关于船舶动力配套件生产及军民融合产业化能力建设项目调整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350,625 99.8365 1,731,151 0.1355 357,400 0.0280

1.1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风帆有限责任公司清苑分公司高性能铅蓄电池技术升级改

造建设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343,525 99.8359 1,734,551 0.1357 361,100 0.0284

1.1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风帆有限责任公司清苑分公司配送中心建设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315,025 99.8337 1,744,151 0.1365 380,000 0.0298

1.13、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风帆（扬州）有限责任公司新型大容量密封铅蓄电池建设项

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343,525 99.8359 1,734,551 0.1357 361,100 0.0284

1.14、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柴油机有限公司生产布局调整及补充设

施建设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111,616 99.2193 1,745,151 0.6410 380,000 0.1397

1.15、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与关联方共同向中船重工（北京）科研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871,616 99.1312 2,006,151 0.7369 359,000 0.1319

1.16、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与关联方共同设立中船重工（重庆）西南研究院有限公司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852,516 99.1241 2,025,251 0.7439 359,000 0.1320

1.1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购买控股股东持有的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702,125 89.5184 28,531,642 10.4804 3,000 0.0012

2、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柴油机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007,839 99.1812 778,428 0.2859 1,450,500 0.5329

3、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向中船重工（北京）科研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886,639 99.1367 899,628 0.3304 1,450,500 0.5329

4、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共同设立中船重工（重庆）西南研究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664,039 99.0549 905,228 0.3325 1,667,500 0.6126

5、议案名称：关于收购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470,856 89.4334 27,644,602 10.1546 1,121,309 0.4120

6、议案名称：关于参与设立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886,858 99.1368 652,600 0.2397 1,697,309 0.6235

7、议案名称：关于收购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470,856 89.4334 27,644,602 10.1546 1,121,309 0.4120

8、议案名称：关于向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167,405 94.8319 692,428 0.2543 13,376,934 4.913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01

审议《关于汽车用动力电源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

267,974,

784

99.2183

1,719,

151

0.6365 392,000 0.1452

1.02

审议 《关于年产200万千伏安时工业 （储

能）用蓄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变更实施主体

及实施地点的议案》

267,974,

784

99.2183

1,719,

151

0.6365 392,000 0.1452

1.03

审议《关于船用综合电力推进试制能力提升

建设项目调整建设内容并变更实施地点的

议案》

267,995,

784

99.2261

1,731,

151

0.6409 359,000 0.1330

1.04

审议《关于海工及舰船综合电力发配电系统

及汽轮辅机总装总调及核心零部件加工建

设项目调整投资的议案》

267,995,

784

99.2261

1,731,

151

0.6409 359,000 0.1330

1.05

审议《关于工业高端及舰船特种大功率传动

装置制造条件建设项目调整投资的议案》

267,995,

784

99.2261

1,731,

151

0.6409 359,000 0.1330

1.06

审议《关于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舰船与工

业用40MW燃气轮机研发项目的议案》

267,970,

184

99.2166

1,732,

351

0.6414 383,400 0.1420

1.07

审议《关于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舰船及工

业用蒸汽动力装置产业化建设项目的议案》

267,991,

184

99.2244

1,732,

351

0.6414 362,400 0.1342

1.08

审议《关于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高端蒸汽

动力装置验证能力提升建设项目的议案》

267,970,

184

99.2166

1,732,

351

0.6414 383,400 0.1420

1.09

审议《关于燃气轮机关键部件试制及生产能

力建设项目调整投资的议案》

267,971,

384

99.2170

1,731,

151

0.6409 383,400 0.1421

1.10

审议《关于船舶动力配套件生产及军民融合

产业化能力建设项目调整投资的议案》

267,997,

384

99.2267

1,731,

151

0.6409 357,400 0.1324

1.11

审议《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风帆有限责任

公司清苑分公司高性能铅蓄电池技术升级

改造建设项目的议案》

267,990,

284

99.2240

1,734,

551

0.6422 361,100 0.1338

1.12

审议《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风帆有限责任

公司清苑分公司配送中心建设项目的议案》

267,961,

784

99.2135

1,744,

151

0.6457 380,000 0.1408

1.13

审议《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风帆（扬州）

有限责任公司新型大容量密封铅蓄电池建

设项目的议案》

267,990,

284

99.2240

1,734,

551

0.6422 361,100 0.1338

1.14

审议《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柴油机有限公司生产布局调整及补充

设施建设项目的议案》

68,784,

436

97.0030

1,745,

151

2.4610 380,000 0.5360

1.15

审议《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与关联方共同向中

船重工（北京）科研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68,544,

436

96.6645

2,006,

151

2.8291 359,000 0.5064

1.16

审议《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与关联方共同设立

中船重工（重庆）西南研究院有限公司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68,525,

336

96.6376

2,025,

251

2.8561 359,000 0.5063

1.17

审议《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购买控股股东持有

的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42,374,

945

59.7591

28,531,

642

40.2366 3,000 0.0043

2

审议《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柴油机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68,680,

659

96.8566 778,428 1.0977

1,450,

500

2.0457

3

审议《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向中船重工 （北

京）科研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68,559,

459

96.6857 899,628 1.2686

1,450,

500

2.0457

4

审议《关于与关联方共同设立中船重工（重

庆） 西南研究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68,336,

859

96.3718 905,228 1.2765

1,667,

500

2.3517

5

审议《关于收购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的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2,143,

676

59.4329

27,644,

602

38.9857

1,121,

309

1.5814

6

审议《关于参与设立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68,559,

678

96.6860 652,600 0.9203

1,697,

309

2.3937

7

审议《关于收购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的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2,143,

676

59.4329

27,644,

602

38.9857

1,121,

309

1.5814

8

审议《关于向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56,840,

225

80.1587 692,428 0.9764

13,376,

934

18.864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8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审议通过。

其中第1.09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且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法人股东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已回避表决，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

议通过；

其中第1.14-1.17项议案、第2-8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且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中国船

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

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刘瑞元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交

所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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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际华

01

”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上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适用的利率：3.60%

●调整后适用的利率：4.60%

●起息日：2018年8月7日

特别提示：

根据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或“发行人”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本公司有权决

定在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以下简称“15际华01” ）存续期间的第3

年末上调后2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为0.01%。 根据当前的市

场环境，本公司决定上调“15际华01” 的票面利率100个基点，即“15际华01” 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利率

为4.60%，并在其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一、“15际华01” 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包含5年期品种和7年期品种，本

公告所涉及的债券为5年期品种，以下简称“15际华01” ）。

2、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5际华01，债券代码为122425。

3、发行主体：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规模：“15际华01”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20亿元。

5、债券期限：“15际华01”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15际华01” 票面利率为3.60%。 本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的第3年末上调

品种一后2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为0.01%。

7、债券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

息。

8、上市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2015年9月1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9、起息日：2015年8月7日。

10、付息日：2016年至2020年每年的8月7日为“15际华01” 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年至2018年每年的8月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11、兑付日：“15际华01”兑付日为2020年8月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

个交易日，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年8月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

息）。

12、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13、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14、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二、“15际华01” 票面利率上调情况

1、根据《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发行人

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15际华01” 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前3年固定不变，本公司有权在存续期间的第3年

末上调后2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为0.01%。

2、“15际华01” 在存续期前3年票面利率为3.60%，在存续期的第3年末，根据当前的市场环境，本公

司决定上调“15际华01” 的票面利率100个基点，即“15际华01”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利率为4.60%，并在

其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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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5

际华

01

”公司债券回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售代码：100935

●回售简称：际华回售

●回售价格：按面值100元/张

●回售登记期：2018年7月13日、2018年7月16日、2018年7月17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2018年8月7日

●票面利率是否调整：调整为4.60%

特别提示：

1、根据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或“发行人”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本公司有权

决定在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以下简称“15际华01” ）存续期间的

第3年末上调后2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为0.01%。 根据当前

的市场环境，本公司决定上调“15际华01” 的票面利率100个基点，即“15际华01” 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

利率为4.60%，并在其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2、根据《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投资者有权选择在“15际华01” 第3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15际华01” 全部或部分按票面

金额回售给本公司，或放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而继续持有。

3、“15际华01” 债券持有人可按本公告的规定，在回售登记期内（2018年7月13日、2018年7月16日

和2018年7月17日）进行回售登记。

4、“15际华01”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登记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相应的公司债券票面总额将被冻结交

易；若投资者未在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15际华01” 并接受上述

调整。

5、“15际华01” 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资金发放日，即2018年8月7日。

6、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100元/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15际华01” ，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

会带来损失，请“15际华01” 债券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的风险，对是否行使回售选择权进行慎重判

断并作出独立决策。

7、本公告仅对“15际华01” 债券持有人申报回售的有关事宜作简要说明，不构成对申报回售的建

议。 “15际华01” 债券持有人欲了解回售的相关信息，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查阅有关文件。

为确保投资者回售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公司关于“15际华01” 投资者回售安排的有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15际华01” 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包含5年期品种和7年期品种，本

公告所涉及的债券为5年期品种，以下简称“15际华01” ）。

2、债券简称及代码：15际华01，债券代码为122425。

3、发行主体：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规模：“15际华01”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20亿元。

5、债券期限：“15际华01”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15际华01” 票面利率为3.60%。 本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的第3年末上调

品种一后2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为0.01%。

7、债券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

息。

8、上市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2015年9月1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9、起息日：2015年8月7日。

10、付息日：2016年至2020年每年的8月7日为“15际华01” 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年至2018年每年的8月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11、兑付日：“15际华01”兑付日为2020年8月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

个交易日，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年8月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

息）。

12、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13、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14、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二、“15际华01” 票面利率上调情况

1、根据《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发行人

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15际华01” 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前3年固定不变，本公司有权在存续期间的第3年

末上调后2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为0.01%。

2、“15际华01” 在存续期前3年票面利率为3.60%，在存续期的第3年末，根据当前的市场环境，本公

司决定上调“15际华01” 的票面利率100个基点，即“15际华01”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利率为4.60%，并在

其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三、回售实施办法

1、回售代码：100935

2、回售简称：际华回售

3、回售登记期：2018年7月13日、2018年7月16日和2018年7月17日。

4、回售价格：面值100元人民币。 以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1,000元的整数倍。

5、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登记期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每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 相应的债券

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6、若投资者未在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的，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15际华01” 并接受票

面利率调整。

7、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2018年8月7日。发行人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为申报回售的债券持有人办

理兑付。

四、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1、回售资金发放日：2018年8月7日。

2、回售部分债券享有2017年8月7日至2018年8月6日期间利息，票面利率为3.60%，每手“15际华

01” 面值1,� 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36.00元（含税）。

3、付款方式：本公司将按照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本期债券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

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

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发放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五、回售登记期及期间交易

本次回售登记期为2018年7月13日、2018年7月16日和2018年7月17日。

“15际华01” 在回售登记期内将继续交易；回售申报的债券，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债券将被冻结

交易。

六、回售价格

根据《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回售

价格为债券票面金额（100元/张）。

七、回售申报程序

1、申报回售的“15际华01” 债券持有人应在2018年7月13日、2018年7月16日和2018年7月17日的

正常交易时间（9:30-11:30，13:00-15:00），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申报代码为100935，

申报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一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票面总额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

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在回售资金发放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

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2、“15际华01” 债券持有人可对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有权回售的债券申报回售。“15际华01” 债券

持有人在本次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视为对回售选择权的无条件放弃。

3、对“15际华01” 债券持有人的有效回售申报，公司将在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8年8月7日）

委托登记机构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八、回售实施时间安排

日期 内容

2018年7月10日

发布“15际华01” 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上调公告

发布本次回售公告

2018年7月11日 发布“15际华01” 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2018年7月12日 发布“15际华01” 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2018年7月13日 发布“15际华01” 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2018年7月13日、2018年

7月16日、2018年7月17

日

本次回售登记期

2018年7月19日 发布本次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

2018年8月1日 发布本次回售实施结果的公告

2018年8月7日 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对有效申报回售的“15际华01” 完成资金清算交割

九、风险提示及相关处理

1、本次回售等同于“15际华01” 债券持有人于债券存续期间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2018年8月7

日）以100元/张的价格卖出“15际华01” 债券。请“15际华01” 债券持有人慎重判断此次回售的风险，对

是否申报本次回售作出独立决策，本公告不构成对“15际华01” 持有人是否行使回售选择权的建议。

2、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债券实行“净价交易，全价结算” ，即“15际华01” 按净价进行申报和成

交，以成交价格和应计利息额之和作为结算价格。

十、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

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每手“15际华

01” 面值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28.80元（税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

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本期债券

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15际华01” 面值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36.00元（含

税）。

3、对于持有“15际华01”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

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

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 向非居民企业

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将税款返还债券发行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十一、本次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五区6号楼

联系人：孙君

联系电话：010-63706008

2、牵头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5层

联系人：杨矛

联系电话：010-5832� 8888

传真：010-5832� 8764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徐瑛

电话：021-68870114

传真：021-68875802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759

证券简称：洲际油气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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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

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发生异常波动，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3月27日开市

起停牌。2018年4月27日，公司对外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8

年4月27日起继续停牌；由于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尚未完成，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5月27日起继续停牌，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2018年5

月26日对外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2018年6月11日、2018年6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申请重大资产重组继续

停牌的议案》，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6月28日起继续停牌，详细情况请见公司

于2018年6月28日对外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截至本进展公告披露日，公司正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并持续与交易各方、中介机构就本次重

组事项的相关问题进行沟通和协商。 目前，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现场工作正处于紧张有序的推进阶

段，各中介机构根据在对标的公司历史沿革、合规经营、资产权属、财务状况等事项进行全面调查的过程

中所遇到的问题，与交易对方进行持续沟通、并就所涉及的资料底稿进行延展性的查阅确认，全力实现

尽职调查工作的顺利收官以及按期完成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出具工作。 目前上述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9日

证券代码：

600531

证券简称：豫光金铅 编号：临

2018-028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系因无偿划转所致，不涉及要约收购

●本次无偿划转实施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一、本次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豫光金铅” ）2018年7月9日收到公

司第二大股东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金集团” ）发来的《中国黄金集团有

限公司〈关于整合发展公司金融相关业务方案的议案〉的告知函》，经黄金集团董事会审

议， 决定将黄金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豫光金铅38,319,871股股份无偿划转至中国黄金集

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无偿划转前， 黄金集团持有豫光金铅股份38,319,87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51%。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黄金集团不再持有豫光金铅股份；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将持有豫光金铅股份38,319,8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1%。

本次无偿划转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二、本次无偿划转所涉后续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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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88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8/7/13 － 2018/7/16 2018/7/1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8年5月18日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7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42,740,648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08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8,961,177.024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8/7/13 － 2018/7/16 2018/7/1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胡明森、胡明高、胡明聪、胡明光、胡合意、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由公司自

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

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持股 1�年以内（含 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本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88元，待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

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1年（含 1�年）的，

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及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

的规定，对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

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

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792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关于

中国 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 利为人民币 0.0792�元。 如 QFII�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

税收协定（安排） 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股股票（“沪股通” ），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

税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

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 人民币0.0792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每股实

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人民币0.088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6060164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10日


